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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吴万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万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舒本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上年同期比较数因新会计准则变动已追

溯调整。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7,684,257,219.41 272,226,035,504.69 27.7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41,009,665,844.89 41,298,556,412.04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8,315,888,861.84 891,519,269.06 3,076.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908,690,788.45 2,162,584,435.39 126.9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015,354,155.33 805,687,884.42 15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08,882,334.17 791,903,840.81 153.6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4.76 2.20

增加

2.5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3599 0.1439 150.1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3599 0.1439 150.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48,203.82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25,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635,841.4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70,106.4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90,236.87

所得税影响额

-2,220,686.01

合计

6,471,821.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3,716,876,049.28 89,864,943,930.42 48.80%

主 要 系 客 户 资 金 增

加 和 合 并 结 构 化 主

体所致

融出资金

95,595,858,169.27 64,636,739,457.25 47.90%

融资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36,243,742.82 20,814,658.67 74.13%

衍生金融资产增加

应收利息

2,385,253,320.20 1,751,677,109.17 36.17%

主 要 系 融 资 融 券 应

收 利 息 增 加 和 合 并

结构化产品所致

固定资产

2,685,133,017.22 1,258,361,600.29 113.38%

启 用 新 建 的 办 公 大

楼 由 在 建 工 程 转 为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1,028,696,616.71 2,045,324,758.06 -49.70%

启 用 新 建 的 办 公 大

楼 由 在 建 工 程 转 为

固定资产

其他资产

535,106,957.15 305,542,089.10 75.13%

主 要 系 子 公 司 库 存

商品增加

短期借款

115,645,140.00 - 100.00%

本 期 子 公 司 新 增 借

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10,379,827,084.54 9,244,846.63 112176.90%

本 期 新 增 黄 金 租 赁

业务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512,481,925.45 730,743,142.93 106.98%

衍生金融负债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83,046,129,161.05 60,398,770,689.39 37.50%

客户资金流入所致

代理承销证券款

1,000,000.00 41,400,000.00 -97.58%

期 末 持 有 未 发 行 完

毕的证券款减少

信用交易代理买卖证券

款

16,099,028,908.50 9,829,634,190.63 63.78%

信 用 客 户 资 金 增 加

所致

应交税费

2,266,554,986.79 1,429,904,303.41 58.51%

收 入 增 加 相 应 应 缴

税费增加

应付利息

1,731,856,426.16 1,025,326,598.95 68.91%

本 期 计 提 短 融 和 债

券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2,815,452,840.00 15,452,840.00 18119.65%

本 期 已 宣 告 的 股 利

尚未发放

长期借款

316,004,126.12 138,657,783.84 127.90%

本期工程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577,208,741.31 1,159,881,987.95 122.20%

主 要 是 经 纪 业 务 佣

金收入增加

利息净收入

1,061,295,236.31 458,593,751.49 131.42%

本 期 融 资 融 券 利 息

收 入 和 结 构 化 产 品

合并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1,186,998,833.56 448,782,205.81 164.49%

本 期 证 券 投 资 业 务

收入增加

汇兑收益

/

（

损失

）

-8,609,326.10 1,024,784.67 -940.11%

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业务收入

20,381,828.53 14,972,629.29 36.13%

子 公 司 收 取 一 次 性

安排费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330,416,356.93 124,160,730.82 166.12%

本期应税收入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1,859,228,598.81 992,601,104.44 87.31%

本期在队伍 建设

、

高

端人才引进

、

信 息技

术

、

客户营销与服 务

方面支出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23,488,933.38 9,319,855.67 152.03%

子 公 司 发 债 支 付 担

保费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997,965.64 20,565,691.73 -46.52%

本 期 税 收 返 还 手 续

费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67,949,271.91 244,957,737.56 172.68%

本 期 税 前 利 润 增 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净资本担保的议案》，批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2亿元的净资本担保，并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履

行该担保承诺所涉及各项手续。 根据相关规定及业务发展需要，并经证券监管部门同意，华

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公司提供的人民币12亿元的净资本担保承诺金额

100%计入其净资本，公司相应按实际承诺的担保金额100%比例扣减净资本。

3.2.2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完成了工商变更，

注册资本金由6亿元增加至11亿元，同时相应修改其公司章程。 新增5亿元注册资本金由公

司以现金方式全额出资，并分两次于2015年1月15日和2015年3月16日全部到位。

3.2.3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杰因另有任用辞去总经理一职，由

副总经理王俊卿代为履行职务。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1�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信” )承诺：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在今后的任何时间

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

业务活动。 凡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

可能会与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江苏国信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公司。 因公司上

市后并入江苏国信的锦泰期限货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关系，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批准，2014年6月27日，江苏国信

变更原有承诺，重新出具相关承诺，豁免其锦泰期货事项。 江苏国信将原有承诺变更为：江

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

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华泰证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锦泰期货有限公司除

外）。 凡江苏国信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华泰证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江苏国信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华泰证券（锦泰

期货有限公司除外）。 承诺变更公告内容详见2014年6月28日关于公司股东承诺履行解决

进展及变更承诺情况的公告（临2014-047）。 报告期内，江苏国信履行了承诺。

此外，截止或延续到报告期内，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并无其它具体承诺事项。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万善

日期 2015-04-22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5-02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

料于2015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4人，实际参加董事14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

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公司扩大外汇业务范围的议案

1、同意公司扩大外汇业务范围，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许可和业务发展

需要，同时或分批申请以下外汇业务资格：

（1）代客外汇交易业务，分为结售汇业务和代客非人民币外汇交易业务；

（2）自营外汇交易业务，分为自营人民币外汇交易和非人民币外汇交易业务；

（3）外汇同业拆放；

（4）外汇有价证券投资；

（5）外汇有价证券抵押外汇融资；

（6）跨境外汇担保；

（7）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8）监管机构允许的其它外汇业务。

2、如申请上述外汇业务资格涉及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同意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手续。

3、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制定外汇业务相关制度。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温增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傅新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87,526,600.90 2,720,400,957.81 -1.2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098,201,189.00 2,128,972,354.61 -1.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251,502.14 9,577,309.64 -86.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94,719.60 -22,943,108.36

不适用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3,923,644.27 16,465,343.13 15.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3,907,138.65 65,500,860.21 -32.9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0,771,165.61 -14,099,385.9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274,902.31 -17,466,516.5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162 -0.007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162 -0.007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473,394.58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815.0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17,240.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4,840.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55,127.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503,736.7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6.93%，主要是销售收入减少以及报

告期内支付的原辅材料款减少等原因所致；

2、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2.97%，主要为报告期内降雨量减少影响发电收入

同比减少了1135.66万元、 控股子公司梅县梅雁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因春节放假及设备大修

影响同比减少收入1013.26万元。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771,165.61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

约16,67万元，主要为营业收入减少、报告期职工薪金及专利费用、折旧等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情况的特别说明

公司于2015年3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第一大股东变更暨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频繁变换的情况，并对照《公司法》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定义和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因此判断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2.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未完结的诉讼

起诉

(

申

请

)

方

应诉

(

被申

请

)

方

承担连带

责任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

(

仲

裁

)

基本情

况

诉讼

(

仲

裁

)

涉及金

额

诉讼

(

仲

裁

)

是否形

成预计负

债及金额

诉讼

(

仲

裁

)

进展情

况

诉讼

(

仲

裁

)

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

(

仲

裁

)

判决执

行情况

广东梅雁

吉祥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吉富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高金

技术产业

集团有限

公司等第

三人

民事诉讼

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13

日在上

交所发布

的

《

重大诉

讼进展公

告

》

-

否

公司向中

国最高人

民法院申

请再审

，

最

高院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受理

未知 未知

深圳吉富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梅雁

吉祥水电

股份有限

公司

-

民事诉讼

深圳吉富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起诉

本公司

，

诉

求我公司

赔偿因广

发股权纠

纷案导致

其花费的

律师费

700

万元

700

否

该案已在

广州天河

区法院受

理立案

，

暂

未结案

未知 未知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其他承诺

解决关联交

易

公司第八届董

事

、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规范关联交易

等

公司第八届董

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任

期内有效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广东嘉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按约定期

限分期偿还并

结清金象铜箔

欠上市公司的

往来借款

最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履

行完毕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降雨量较少，公司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771,165.61元。 如

降雨量持续偏少或者公司制造业产品市场价格走低，则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

润有可能继续亏损。 公司将继续通过对发电设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以及对电站管理

实施新的激励机制等措施，努力提升每毫米雨量的利用率，尽量将降雨量减少给公司带来

的损失降至最低。

公司名称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增勇

日期 2015-04-21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玉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杨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525,442,974.82 9,461,952,406.73 9,461,952,406.73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545,402,030.55 4,497,817,167.64 4,497,817,167.64 1.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9,490,717.01 165,817,446.87 167,752,651.14 26.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969,746,946.95 1,297,191,604.02 1,232,627,296.32 -2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620,031.99 186,186,525.08 179,562,200.28 -7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094,882.74 176,049,125.65 176,049,125.65 -7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1.12 4.71 4.69

减少

3.5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19 0.18 -73.6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19 0.18 -73.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5,898.29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5,676,682.2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8,259.51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0,339.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8,561.55

所得税影响额

-547,469.09

合计

5,525,149.2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5,1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奥控股

投资有限

公司

305,261,472 30.97

305,261,

472

质押

228,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涛石能源

股权投资

基金

（

上

海

）

合伙

企业

（

有

限合伙

）

100,182,149 10.16 0

无

0

其他

北京新奥

建银能源

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98,360,656 9.98

98,360,

656

无

0

其他

廊坊合源

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78,688,525 7.98

78,688,

525

无

0

其他

河北威远

集团有限

公司

71,203,426 7.22

45,759,

084

质押

54,688,68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平

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

限公司

42,533,381 4.3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天弘基

金

－

工商

银行

－

华

润信托

－

华润信

托

·

增利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36,429,872 3.7 0

无

0

其他

平安大华

基金

－

平

安银行

－

深圳平安

大华汇通

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

20,283,680 2.06 0

无

0

其他

联想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19,672,131 2

19,672,

131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泛海能源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9,672,131 2

19,672,

131

质押

19,672,13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涛石能源股权投资

基金

（

上海

）

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100,182,149

人民币普通股

100,182,149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42,533,381

人民币普通股

42,533,381

天弘基金

－

工商银

行

－

华润信托

－

华润

信托

·

增利

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36,429,872

人民币普通股

36,429,872

河北威远集团有限

公司

23,644,342

人民币普通股

23,644,342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

银行

－

深圳平安大华

汇通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20,283,68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3,68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

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

复兴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064,360

人民币普通股

8,064,3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夏收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793,431

人民币普通股

3,793,431

蔡孟珂

3,22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2,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三组合

2,619,621

人民币普通股

2,619,6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

，

新奥控股

、

合源投资

、

威远集团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

业

，

新奥基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的关联企业

。

平安资本直接持有涛石基金

99.97%

的股权

（

LP

），

并通过持有涛石基金的另一股东涛石

股权投资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

（

GP

）

的股权间接持有涛石基金

0.015%

的股权

。

公司不了解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应收利息

6,578,983.94 4,461,404.10 2,117,579.84 47.46%

应付票据

334,600,000.00 142,101,400.66 192,498,599.34 135.47%

应付职工薪酬

37,927,336.80 62,821,020.74 -24,893,683.94 -39.63%

应付利息

18,660,371.37 9,315,977.82 9,344,393.55 100.31%

1）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7.4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定期存款利

息增加所致；

2）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35.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票据融资业务增

加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9.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放绩效奖

金减少所致；

4）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00.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利息应

提未付所致。

3.1.2利润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969,746,946.95 1,297,191,604.02 -327,444,657.07 -25.24%

投资收益

-5,481,301.81 -86,363.10 -5,394,938.71 /

所得税费用

14,179,868.25 38,891,577.38 -24,711,709.13 -63.54%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620,031.99 186,186,525.08 -135,566,493.08 -72.81%

少数股东损益

9,934,674.93 27,959,299.91 -18,024,624.98 -64.47%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5.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

下降所致；

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亏损539.49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联营公司新能凤凰

（滕州）能源有限公司因市场价格变动和装置检修亏损所致；

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3.5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计提的所得税所

致；

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72.8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主要产

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4.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甲醇工厂利润减少，少

数股东相应获得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854,989.20 6,800,589.03 6,054,400.17 89.0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000.00 55,301,286.92 -55,151,286.92 -99.73%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61,966.15 5,609,913.40 -3,547,947.25 -63.2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24,728.40 119,796,237.17 -99,671,508.77 -83.20%

1）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89.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增

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9.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

到的政府搬迁补偿款减少所致；

3）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3.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退

回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83.2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解

付的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能矿业购买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中海油新奥45%股权事项，截至本报告期末中海油新奥相关股权变更的工商登

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公司正积极推进中海油新奥相关股权变更事宜。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1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

2008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

及新奥控股

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其他承诺

长期 否 是

与

2008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

及新奥控股

承诺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

完毕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在新奥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承诺至

2014

年

1

月

6

日前

不转让

是 是

与

2008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新奥控股

承诺当新能

（

张家港

）

和新能

（

蚌

埠

）

在补偿测算期间内实际盈利

数不足净利润预测数时

，

对新奥

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期间

2011-2014

年度

是 是

与

2008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新奥控股

《

履行补偿协议承诺

》：

一旦发生

需向新奥股份进行补偿的情形

，

将严格并优先履行

《

补偿协议

》

中的约定

，

按时

、

足额支付相应

款项

。

承诺期限

2011-2014

年度

是 是

与

2008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实际控制人

王玉锁先生为新奥控股盈利补

偿提供担保

，

并保证

：

若新奥控

股应补偿而未能补偿上市公司

，

由其本人按

《

补偿协议

》

规定对

上市公司给予补偿

补偿期限

2011-2014

年度

是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

及新奥控股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长期 否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

及新奥控股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长期 否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

及新奥控股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长期 否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股份限售

新奥控股

、

新

奥基金

、

合源

投资

、

联想控

股

、

泛海投资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式

（

即资产认购方式

）

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016

年

7

月

4

日

是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股份限售

涛石基金

、

平安资

本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式

（

即资产认购方式

）

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014

年

7

月

4

日

是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新奥控股

、

合

源投资

、

联想

控股

、

泛海投

资

承诺标的资产在补偿测算期间

内实际盈利数低于盈利预测数

时

，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新奥控股承担新奥基金

、

涛

石基金

、

平安资本三家发行对象

的业绩补偿义务

。

补偿期间

：

2013-

2015

年度

是 是

与

2011

年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解决土地

等产权瑕

疵

新奥控股

确认新能矿业房屋权属现状不

会影响新能矿业的政策生产经

营

，

对因此无法办理而造成的损

失承担法律责任

。

至新能矿业

该等房屋产

权证办理完

毕之日

是 是

3.3.2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收到利润补偿款项的情况说明

2010年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标的资产新能张家港、新能蚌埠受市场变化因素影响未能

完成补偿期盈利预测，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新能（蚌埠）实现净利润671.52万元低于利

润预测数145.35万元，新能（张家港）实现净利润6,035.75万元低于利润预测数1,267.92万

元。

按照原利润补偿的约定，新奥控股已经于2015年4月16日将前述应履行补偿义务的利

润补偿款1096.29万元汇入公司账户，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2015年1-2月能源产品市场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国内甲醇、

煤炭市场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联营公司在甲醇价格低迷时安排

装置检修，产量减少，影响投资收益。 受上述因素影响，本公司预计201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50%—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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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盈利预测补偿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1日披露了《新奥股份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4年度利润预测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 按照报告中载明的盈

利预测数，新能（张家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张家港）” ）和新能（蚌埠）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蚌埠）” ）2014年承诺的净利润分别为7303.67万元、816.87

万元，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新能（张家港）、新能（蚌埠）2014年度的盈利

预测完成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新能（张家港）实现净利润6,

035.75万元低于利润预测数1,267.92万元，新能（蚌埠）实现净利润671.52万元低于利润预

测数145.35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 ）签署的

关于盈利预测的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应补偿金额为1096.29万元，新奥控股应在公司年报

披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款一次汇入公司指定账户。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收到新奥控股支付的上述盈利预测补偿款，独立财务顾问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利润补偿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

经核查认为，新奥股份编制的《关于2010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4年度盈利预测的实

现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53号）的规定编制，真实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利润预测数与利润实现数的差异

情况；同时，新奥控股已根据盈利补偿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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